
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
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财税[2016]6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财政部

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国

家电网公司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内蒙古

自治区电力有限责任公司： 

  为支持工业企业结构调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

就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

资金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  一、专项资金在全国范围按照燃煤和可再生能

源发电机组上网电量（含市场化交易电量）、燃煤

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和规定的征收标准计征。专

项资金征收标准见附件。 

  二、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驻各省（区、市）财政

监察专员办事处（以下简称专员办）负责征收。具

体征收方式如下： 

  （一）对与省级电网企业和地方独立电网企业

（以下简称电网企业）直接结算的燃煤和可再生能

源发电机组上网电量应计征的专项资金，由专员办

向电网企业征收。 



  （二）对市场化交易的燃煤和可再生能源发电

机组上网电量，以及与电网企业并网且存在结算关

系的燃煤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应计征的专项资

金，由电网企业向相关燃煤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、

拥有燃煤自备电厂的企业代征，并向专员办申报缴

纳。专员办委托电网企业向相关缴纳义务人出具《中

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》，并加强对电网企业代征行

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。 

  （三）对与电网企业不并网或不存在电费结算

关系的燃煤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应计征的专项资

金，由专员办向拥有燃煤自备电厂的企业征收。 

  三、拥有燃煤自备电厂的企业应当准确计量自

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，不能准确计量的，由专员办

按其所在省份公共燃煤发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的

1.2 倍核定自发自用电量，并计征专项资金。 

  四、专项资金按月征收，实行国库集中收缴。

电网企业、拥有燃煤自备电厂的有关企业应当于每

月 10 日前向驻当地专员办申报其应缴纳和代征的

专项资金。专员办应当于每月 15日前完成对申报的

审核，确定专项资金征收数额，并向申报企业开具

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。申报企业应当于每月 20

日前，按照专员办开具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所



规定的缴款额，足额上缴资金。 

  专员办根据全年燃煤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上

网电量（含市场化交易电量）、燃煤自备电厂自发

自用电量，在次年 3 月底完成对相关企业全年应缴

专项资金的汇算清缴工作。 

  五、专项资金全额上缴中央国库，纳入一般公

共预算管理，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103029999 目

“其他专项收入”。 

  六、任何地方、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违反本通知

规定减征、免征或者缓征专项资金，也不得自行改

变专项资金的征收对象、范围和标准。 

  七、专项资金缴纳义务人应当按照本通知规定

及时缴纳专项资金，不得拒绝或拖延。专员办要加

强专项资金征收管理，确保应征尽征并及时足额上

缴中央国库。对违规多征、减征、免征或者缓征，

以及隐瞒、滞留、截留和挪用专项资金的，依照《预

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 八、本通知自 2016年 1 月 1日起施行。 

财 政 部           2016年 1 月 19 日 

 


